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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涉及法院的机关的第5条，有人表示 F 应为预审程序增设一个起诉分庭，

由三名法官组成，具有必要的权力处理预先调查问题。另一项建议是，不同分庭之间

的法官不应轮调，以避免出现任何法官不止一次就同一案件出庭的可能性。

2. 有人建议设立各种特别分庭审理某些案件，例如种族灭绝案件。

第6条. 法宫的资格和选举

3. 有人强调，鉴于将要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显著地位和重要性，法院法官的

资格是一个必续审慎考虑的问题。除了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内已捷及的资格外，

有人指出，候选人还应具有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方面的经验。其他品厦应包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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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公正、正直和独立。有人表示，应明确界定"刑事审判经验"。有人怀疑在

法院组成方面将具有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和具有国际法方面公认的胜任能力的法官

严格区分开来是否可取，因为这样做可能合给选举进程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这两

个方面都胜任的人士将被视为适合担任这些职位的理想入选o

4. 有人指出，由于将要设立的法院应具有普遍性，代表全世界所有制度，其组

成必须均衡而多元。因此，有人认为重要的是，在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基础上选举法

官，就此而宫，有人回顾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律拟订有关规约的规则情况。也有强

调，法院的组成应确保性别均衡，特别是由于事实上法院将要审理的一些罪行与对妇

女进行性侵犯和侵害儿童罪有关的罪行 o 此外，也有人表示，对女法官及其他职位都

不必要设配额制度，或任何配额，因为唯一的标准是候选人的资格高、经验丰富 o 有

人建议，关于法官资格和选举法官的规则应紧跟适用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

规到 o

5. 为了吸引最有资格的人士，有人表示，向法院提出的候选人不应只限于缔约

国的国民s 非缔约国国民也应获许提名 o 另有人表示在这方面表示，候选人的提名只

限于缔约国国民会鼓励各国考虑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为了确保这一优点成为选举法

宫的最优先考虑，有人建议，应效法国际法院候选人提名方式，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或

由国家集团提出候选人名单。

6. 有人表示支持应由法院规约缔约国选举法官的看法。但又有人建议效法国

际法院选举方式由大会，或由大会连同安全理事会进行选举。另一意见指出，这个问

题取决于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 o

7. 虽然会上广泛支持法院应由18名法官组成的看法，但有人表示应考虑由更

多的法官，例如21名或24名法官组成，视设立多少个审判分庭商定。也有人表示，应

考虑自较少法官组成，例如15名，甚至是12名，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以求削减费用，

为节省费用，有人建议也应考虑选举必要时可以随召随到的兼职法宫。也有人强调，

鉴于将要设立的法院的规模和性盾，节省费用的考虑不应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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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任期，尽管会上普遍同意国际法委员会的提议，即任期九年不得延长，

以求增进法官公正独立的态度，但也有人表示应认真考虑较短的可延长任期〈例如五

年或六年)，以确保地域轮换并吸引最有资格的人士。

9. 有人提议，法官应设退休年龄〈例如τ0岁或75岁) 0 也有人指出，在这种情况

下，最好是规定被提名为法院法官候选人的最高年龄限制 o

第8条. 院长会议

10. 建议院长的职责仅限于礼仪性和行政性职能，各缔约国对法院的行政事项

具有监督职能。认为应当澄清院长和副院长的权力界限，以及院长会议作出决定的

办法〈如协商一致或多数表决) 0 建议院长会议适当管理法院的责任，应包括书记宫

长和书记处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对被告、证人和法院和警卫安排。还建议院长

会议的职能可扩大至复查检查宫对某案件不予起诉的决定等事项 o 但对院长会议行

使预审职责和其它程序性职贵的适当性表示怀疑。在这方面，建议设立一个起诉和

〈或〉调查分庭 o

第9条. 分庭

11. 建议澄清第9条第1款，特别是设立上诉分庭所依据的标准 o 一种意见赞成

规定一种完全分开和独立的上诉职责，不同意法官在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之间轮换

的办法。还建议上诉分庭和审判分庭都由法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院长会议任命。

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分庭的客观性。还强调需有一种机制确保上诉分庭有足够数量的

具有刑法经验的法官。还建议应当组建预审或起诉分庭。在这方面指出它们可以是

常设机构，也可以是为其一特定案件或为某一特定时期特设的机构。

整卫宣告. 法官的教立性.

12. 指出有若干办法加强法官的技立性，如选举程序、每任时间、任期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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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薪酬 o 认为法官不应从事有损其司法职贵的任何活动。在这方亩，认为以部

分时间教学或发表写作等类的活动同此类职责是一致的。建议关于法宫外部活动所

引起的问题，不应由院长会议裁决，而应由法院的绝对多数裁决，这种解决办法符合

《国际法院规约》第十六条。

第11条. 法官职责的免除和暂停资格

13. 强调关于法官职责的免除和暂停资格问题的重要性。建议法院规则草案的

有关条款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有一项建议认为，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法官暂停

资格的条件不应扩大至起诉分庭的法宫。还建议在规则中列入法官职责的免除和暂

停资格的如下一些理由 z 法官为受害方s 被告或受害方的亲属F 控诉国的国民或被告

为其国民的国家的国民 s 或法官为证人、代理人、律贿、公诉人F 或为涉及被告的案

件中国家一级的法官。但对列入某些上述理由的建议有人有保留意见。提议对于法

官暂停资格，应允许各缔约国提出问题。还建议制订有关利益冲突问题的更详细的

规刻。

第12条. 检查官处

14. 有人认为规约应规定一名具有刑事满查经验的独立检察官，以确保法院的

信誉和廉iE;参考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法庭和卢旺达问题特设法庭的经验可能是有

用的 o 有人还表示，设立检察官办事处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真相，而不是仅以偏桂方式

力求判定有罪。关于选举检查官和副检察官的规定，有人认为案文须予进一步阎

明。有人还表示，检察官和法官一样，都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再选过程带有任何政

治色彩。有人认为检察官回避规则应予进一步阎明。关于这一点，有人建议桂察宫

不应从事可能妨碍其检察职能或影响对其独立性的信心的任何活动〈例如担任某国

政府立法或行政部门的成员) 0 有人还建议，检察官不应处理其国籍国提起的控告、

或涉及与其国籍相同的人的控告、或其先前曾以任何资格参与的案件。大家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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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籍问题实行国避的看法大有不同。有人还建议检察官回避的理由应与法官回

避的理由相类似。有人认为"检察官处"一词不恰当，建议应以诸如"检察官办公

厅"的称号取而代之。

第13条. 书记宫处

15. 有人建议规约应就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的资格作出指示，以确保这些职

位由十分胜任的人士担任。有人还建议书记官处应由院长会议或法皖领导 o 有人认

为书记官处的职能应予阎明，并就此提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17条第1款

的措词。

第15条.免职

16. 有人表示，免除法官、检察官和副检察官职责的理由应在第15条内明确规

定。有人建议，除了国际法委员会拟议的规约草案所设想的理由以外，还应提到不论

以官方还是私人名义从、事不法行为的理由，因为这种不法行为会削喊公众对法院的

信心。有人还表示应在导致免职的行为和应受较轻纪律处分的其他各种行为之间加

以区分。

第16条. 特权和豁免

17. 有人认为第16条所述的特权和豁免过于广泛，应只限于公职。此外，法院工

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予以免除。有人表示检察官在一国境内履行的现场职能有别

于外交人员展行的现场职能，因此检察官无续享有充分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有人还

指出，持法院的每一个机关的职能都经明确界定后，应于稍后重新订立特权和豁免的

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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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法院规则

18. 有人建议应根据规约所确立的原则拟订法院规划，这些规则可首先由缔约

国如以审查。随后，法官们可根据法院规则通过补充规则 o 有人表示，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曾九次修正其规划，鉴于这种经验，应制订修正法院规则的灵活程序。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9f412c/


